
○○漁港場地租借申請表(□變更申請表) 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申 請 人   

住 址 
□ 

□同應核准行為申請書 

聯 絡 人            手機： 

租借地點  

租借日期 
□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
□同應核准行為申請書 

租借用途 
□活動(含設攤):(請敘明)  

□單純設攤 

□其他:(請敘明) 

活動人數 
(非活動者免填) 

 

檢附資料 

□位置圖  
□保證金匯款證明 
□場地使用費匯款證明 
□身分證明文件或公司、有限合夥或商業

登記證明文件 
□活動計畫書 
□場地安全維護書 
□清潔計畫書 
□委託書（非本人申請時）及受託人身分

證 

□應核准行為

申請書已檢

附者，免附 

申請人詳

閱後簽章 

本申請人已知悉「第一類漁港場地租借須知」相關規定。 

(本附件有正反兩面) 

附件二 



漁港場地租借須知(摘錄) 

八、申請租借場地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不予同意： 

 (一)依管理措施第二點規定不得為之行為。 

 (二)從事政治活動。 

 (三)有損壞場地設施之虞。 

 (四)申請人於一年內曾有違反第十一點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。 

 (五)經主管機關或代管機關評估不適宜辦理之行為。 

十一、申請人使用租借場地，應遵守下列規定： 

 (一)應依申請同意時間及內容使用租借場地，不得擅自延長使用時間、

轉借他人使用或從事未經同意之商業性質活動。 

 (二)應負責維持現場及車輛等秩序，維護環境衛生，不得有妨害公共安

全、破壞公物或違反公序良俗之行為。 

 (三)申請租借之場地包括碼頭及陸域等公共使用空間時，不得影響其

他船舶及船主(員)作業，並應自行掌握天候、航道水文、水深及潮

汐變化等相關資料，確實注意場地使用安全。 

 (四)遵守漁港法、漁業法、海洋污染防治法、噪音管制法及其他相關法

令規定。 

申請人違反前項規定，代管機關應廢止同意，並通知立即停止

使用場地。 

 

 


